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信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灃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羅 忠 義                                 

上   訴   人  羅 宏 濬       

              羅 宏 謙       

              羅 莉 莉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張簡勵如律師

              林 若 榆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 忠 文                                 

訴 訟代理 人  賴 政 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10月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4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訴外人羅進壽、羅楊錦惠（下合稱羅進壽2人）於民國62年

間，創立上訴人信灃公司（原名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每張100股），各股東

持股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106年底至107年2月

間，羅進壽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60

張；羅楊錦惠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

4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贈與並背書轉讓予伊，另交付登載

伊名義之股票20張（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

00）。嗣伊於109年5月間將100股股票（股票號碼00-00-000

0000）背書轉讓訴外人香港商捷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捷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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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尚持有1萬1,900股之股份，惟向信灃公司請求登記

股東名簿遭拒絕。

  ㈡上訴人羅忠義以次4人（下合稱羅忠義4人）從未受讓信灃公

司股票，竟以股票遺失為由，聲請公示催告及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109年度除字第65號除權判決（下稱除權判決），宣告

遺失股票無效，致羅忠義4人形式上具有附表2「上訴人主張

股東權不存在之股數」欄所示之股東權，信灃公司真實股權

狀態及股票號碼應如附表3所示。

　㈢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依序對信灃公司

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並依

公司法第164條規定，求為命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記載被上

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新臺幣（下同）1,19

0萬元之判決。

二、上訴人抗辯：

　㈠信灃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羅進壽，股東間之股份買賣，基於信

賴及作業方便，均授權羅進壽處理股份交割事宜，並保管實

體股票，各股東雖未持有股票，但可依匯款金流、繳納證券

交易稅紀錄及股東名簿記載，確認股份交易是否完成。106

年底至108年4月間，羅進壽2人在信灃公司股東名簿均未登

載持股，無從將股權移轉予被上訴人。且被上訴人未證明股

票背書轉讓之真實性，信灃公司乃拒絕其登記股東名簿之請

求。

　㈡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因失智而受法院輔助宣告，無從為贈

與背書轉讓股票等法律行為。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

時，未主張其於死亡前2年內有贈與股票之事實。羅忠義4人

因股票遺失，聲請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取得信灃公司股東

權。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改判如其上揭聲

明，理由如下：

　㈠羅進壽2人於62年創立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83年改名

信灃公司，信灃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各股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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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如附表1所示。信灃公司現在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

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

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

　㈡信灃公司發行記名股票，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僅得依背

書方式轉讓股票。系爭股票中羅進壽、羅楊錦惠名義之60

張、40張股票，其背面「股票轉讓登記表」之「出讓人蓋

章」欄，分別蓋有羅進壽、羅楊錦惠印文，「受讓人蓋章」

欄蓋有被上訴人印文，可見羅進壽2人業為背書轉讓，且由

被上訴人取得持有該股票。上訴人未證明羅進壽於106年下

半年至107年2月間贈與股票，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所

為，難認羅進壽於受輔助宣告前即因罹患失智症，致不能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羅

楊錦惠於106年下半年間反覆進出醫院、身體狀況不佳，亦

難認其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不具贈與股票之意識能力

及行為能力。被上訴人另持有自己名義之信灃公司股票20

張，背書轉讓其中100股予捷錫公司。則被上訴人計有信灃

公司股份1萬1,900股，得據以請求信灃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

持股記載登記及股款1,190萬元。

　㈢上訴人自承信灃公司股東間股權變動，均未依記名背書轉讓

股票，則其等股權不發生轉讓之效力，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股

權記載之變動，無從取代記名背書轉讓。羅忠義、羅莉莉持

股仍與94年間發行實體股票之股數相同，依序為4,000股、

4,700股，羅宏濬、羅宏謙則無持股。而公示催告及除權判

決程序，非對聲請人與申報權利人間之實體權利為裁判，羅

忠義4人無從依除權判決，取得如附表2所示「現行股東名簿

記載股數」欄之股東權。是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

謙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

不存在。

　㈣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具獨立性及無因性，與

其原因行為（債權行為），係兩個相互分離、性質不同之法

律行為。信灃公司股東間縱有資金給付、繳納證券交易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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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僅足證明股東間之股權買賣行為，至轉讓股份準物權

行為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響，亦與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前

有無爭執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真實性、歷年之交易歷程

及信灃公司是否形成穩定之股權交易秩序無涉。被上訴人主

張信灃公司持股數增加原因為贈與，與其於羅忠義、羅莉莉

另案訴請確認股份買賣關係不存在事件（原法院109年度重

上字第344號，下稱另案）中，主張係因與羅忠義、羅莉莉

間5,000股、2,000股買賣行為，前後不一，不影響其記名背

書受讓取得系爭股票之效力。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

時，未申報其於死亡前2年內贈與股票一事，亦與記名背書

受讓取得系爭股票無涉。又另案未認定信灃公司各股東間股

權轉讓行為之效力，原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20號判決與本

件核屬二事。

　㈤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

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

存在，及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請求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

内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1,190

萬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股票，應依法載明相關事項，由董事

3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

構簽證後發行之，此觀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

1第1項、第162條規定自明。而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

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條第1項本文復有明定。基此而

論，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之實體股票，除依法完成股票之

印製簽證等程序，並須將該股票交付股東，始得謂為完成股

票之發行程序（參照證券交易法第8條規定）。又股票係表

彰股份之證權證券，股份非因股票之發行而創設。是因股份

有限公司未將記名股票交付股東，致未完成發行程序，並不

影響其股東之股份存在。倘無法定股份轉讓限制或禁止等情

形，股東自得出讓其股份，即依與受讓人間之意思表示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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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轉讓行為，而不受公司法第164條規定之記名股票轉讓

方式之規範。

　㈡綜觀另案判決認定股份買賣關係存在，及信灃公司股東名簿

登載真實性之判決基礎；被上訴人自陳：羅進壽2人於106年

年底至107年2月間，交付系爭股票100張及登載自己名義之

股票20張（見原判決2頁8至14列）；證人翁玉玲於另案證

述：伊於信灃公司任職期間為掛名股東，102年離職，股票

買賣都是羅進壽決定（見一審卷三48頁）各等語；且被上訴

人於110年10月28日通知羅忠義、羅莉莉、羅玲玲之律師函

載：在其所有天母北路房屋，發現存放羅進壽2人所留下信

灃公司94年印製之股票，戶名羅忠義、羅莉莉、羅進壽依序

為40張、47張、39張（見一審卷二110至117頁）；依遠東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8年7月15日函內容（見一審卷一

33、68至71、78至83頁），信灃公司係於94年間換發記名股

票，委託辦理記名實體股票簽證程序，並無關於該股票何時

交付股東之記載各節，參互以考，似見信灃公司94年印製之

記名股票，存放於原為羅進壽2人居住之上開房屋。倘若無

訛，信灃公司於印製該記名股票、完成簽證程序後，究竟有

無交付各股東？兩造不爭執信灃公司於94年間已「發行」記

名實體股票，是否僅對該公司印製實體股票經簽證完成之事

實不爭執？上訴人就此抗辯：信灃公司各股東未持有實體股

票，是否全然無稽？均攸關信灃公司股東自94年以降之股份

轉讓方式、效力，兩造之股份數，及股東名簿記載真實性之

判斷，自應調查審認。

　㈢信灃公司股份總數為2萬7,000股，資本總額為2,700萬元，

目前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

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

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既為原審所認定。而原判決確認

羅忠義4人對信灃公司合計1萬3,3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且

命該公司應將股東名簿內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

1萬1,900股。果真如此，信灃公司各股東之持股分別為：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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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4人合計8,700股、被上訴人1萬1,900股、捷錫公司100

股，即股份總數為2萬0,700股，顯與上開信灃公司發行股份

總數不符，則其間差距6,300股緣由為何？被上訴人所增加

之7,000股來自何處？影響確認羅忠義4人股東權存否範圍之

認定，亦待釐清。

　㈣原審見未及此，逕以上開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復未說

明上訴人上揭抗辯何以不足採之理由，自有不適用上開規定

及說明意旨與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並屬判決不備理由。

　㈤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林  麗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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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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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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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信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灃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羅 忠 義                                  
上   訴   人  羅 宏 濬        
              羅 宏 謙        
              羅 莉 莉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張簡勵如律師
              林 若 榆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 忠 文                                  
訴 訟代理 人  賴 政 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訴外人羅進壽、羅楊錦惠（下合稱羅進壽2人）於民國62年間，創立上訴人信灃公司（原名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每張100股），各股東持股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106年底至107年2月間，羅進壽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60張；羅楊錦惠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4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贈與並背書轉讓予伊，另交付登載伊名義之股票20張（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嗣伊於109年5月間將100股股票（股票號碼00-00-0000000）背書轉讓訴外人香港商捷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捷錫公司），尚持有1萬1,900股之股份，惟向信灃公司請求登記股東名簿遭拒絕。
  ㈡上訴人羅忠義以次4人（下合稱羅忠義4人）從未受讓信灃公司股票，竟以股票遺失為由，聲請公示催告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除字第65號除權判決（下稱除權判決），宣告遺失股票無效，致羅忠義4人形式上具有附表2「上訴人主張股東權不存在之股數」欄所示之股東權，信灃公司真實股權狀態及股票號碼應如附表3所示。
　㈢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依序對信灃公司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並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求為命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記載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新臺幣（下同）1,190萬元之判決。
二、上訴人抗辯：
　㈠信灃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羅進壽，股東間之股份買賣，基於信賴及作業方便，均授權羅進壽處理股份交割事宜，並保管實體股票，各股東雖未持有股票，但可依匯款金流、繳納證券交易稅紀錄及股東名簿記載，確認股份交易是否完成。106年底至108年4月間，羅進壽2人在信灃公司股東名簿均未登載持股，無從將股權移轉予被上訴人。且被上訴人未證明股票背書轉讓之真實性，信灃公司乃拒絕其登記股東名簿之請求。
　㈡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因失智而受法院輔助宣告，無從為贈與背書轉讓股票等法律行為。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時，未主張其於死亡前2年內有贈與股票之事實。羅忠義4人因股票遺失，聲請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取得信灃公司股東權。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改判如其上揭聲明，理由如下：
　㈠羅進壽2人於62年創立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83年改名信灃公司，信灃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各股東持股如附表1所示。信灃公司現在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
　㈡信灃公司發行記名股票，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僅得依背書方式轉讓股票。系爭股票中羅進壽、羅楊錦惠名義之60張、40張股票，其背面「股票轉讓登記表」之「出讓人蓋章」欄，分別蓋有羅進壽、羅楊錦惠印文，「受讓人蓋章」欄蓋有被上訴人印文，可見羅進壽2人業為背書轉讓，且由被上訴人取得持有該股票。上訴人未證明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至107年2月間贈與股票，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所為，難認羅進壽於受輔助宣告前即因罹患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羅楊錦惠於106年下半年間反覆進出醫院、身體狀況不佳，亦難認其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不具贈與股票之意識能力及行為能力。被上訴人另持有自己名義之信灃公司股票20張，背書轉讓其中100股予捷錫公司。則被上訴人計有信灃公司股份1萬1,900股，得據以請求信灃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持股記載登記及股款1,190萬元。
　㈢上訴人自承信灃公司股東間股權變動，均未依記名背書轉讓股票，則其等股權不發生轉讓之效力，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股權記載之變動，無從取代記名背書轉讓。羅忠義、羅莉莉持股仍與94年間發行實體股票之股數相同，依序為4,000股、4,700股，羅宏濬、羅宏謙則無持股。而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程序，非對聲請人與申報權利人間之實體權利為裁判，羅忠義4人無從依除權判決，取得如附表2所示「現行股東名簿記載股數」欄之股東權。是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存在。
　㈣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具獨立性及無因性，與其原因行為（債權行為），係兩個相互分離、性質不同之法律行為。信灃公司股東間縱有資金給付、繳納證券交易稅等行為，僅足證明股東間之股權買賣行為，至轉讓股份準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響，亦與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前有無爭執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真實性、歷年之交易歷程及信灃公司是否形成穩定之股權交易秩序無涉。被上訴人主張信灃公司持股數增加原因為贈與，與其於羅忠義、羅莉莉另案訴請確認股份買賣關係不存在事件（原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344號，下稱另案）中，主張係因與羅忠義、羅莉莉間5,000股、2,000股買賣行為，前後不一，不影響其記名背書受讓取得系爭股票之效力。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時，未申報其於死亡前2年內贈與股票一事，亦與記名背書受讓取得系爭股票無涉。又另案未認定信灃公司各股東間股權轉讓行為之效力，原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20號判決與本件核屬二事。
　㈤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存在，及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請求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内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1,190萬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股票，應依法載明相關事項，由董事3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此觀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1項、第162條規定自明。而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條第1項本文復有明定。基此而論，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之實體股票，除依法完成股票之印製簽證等程序，並須將該股票交付股東，始得謂為完成股票之發行程序（參照證券交易法第8條規定）。又股票係表彰股份之證權證券，股份非因股票之發行而創設。是因股份有限公司未將記名股票交付股東，致未完成發行程序，並不影響其股東之股份存在。倘無法定股份轉讓限制或禁止等情形，股東自得出讓其股份，即依與受讓人間之意思表示合致作成轉讓行為，而不受公司法第164條規定之記名股票轉讓方式之規範。
　㈡綜觀另案判決認定股份買賣關係存在，及信灃公司股東名簿登載真實性之判決基礎；被上訴人自陳：羅進壽2人於106年年底至107年2月間，交付系爭股票100張及登載自己名義之股票20張（見原判決2頁8至14列）；證人翁玉玲於另案證述：伊於信灃公司任職期間為掛名股東，102年離職，股票買賣都是羅進壽決定（見一審卷三48頁）各等語；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8日通知羅忠義、羅莉莉、羅玲玲之律師函載：在其所有天母北路房屋，發現存放羅進壽2人所留下信灃公司94年印製之股票，戶名羅忠義、羅莉莉、羅進壽依序為40張、47張、39張（見一審卷二110至117頁）；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8年7月15日函內容（見一審卷一33、68至71、78至83頁），信灃公司係於94年間換發記名股票，委託辦理記名實體股票簽證程序，並無關於該股票何時交付股東之記載各節，參互以考，似見信灃公司94年印製之記名股票，存放於原為羅進壽2人居住之上開房屋。倘若無訛，信灃公司於印製該記名股票、完成簽證程序後，究竟有無交付各股東？兩造不爭執信灃公司於94年間已「發行」記名實體股票，是否僅對該公司印製實體股票經簽證完成之事實不爭執？上訴人就此抗辯：信灃公司各股東未持有實體股票，是否全然無稽？均攸關信灃公司股東自94年以降之股份轉讓方式、效力，兩造之股份數，及股東名簿記載真實性之判斷，自應調查審認。
　㈢信灃公司股份總數為2萬7,000股，資本總額為2,700萬元，目前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既為原審所認定。而原判決確認羅忠義4人對信灃公司合計1萬3,3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且命該公司應將股東名簿內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果真如此，信灃公司各股東之持股分別為：羅忠義4人合計8,700股、被上訴人1萬1,900股、捷錫公司100股，即股份總數為2萬0,700股，顯與上開信灃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不符，則其間差距6,300股緣由為何？被上訴人所增加之7,000股來自何處？影響確認羅忠義4人股東權存否範圍之認定，亦待釐清。
　㈣原審見未及此，逕以上開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復未說明上訴人上揭抗辯何以不足採之理由，自有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與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並屬判決不備理由。
　㈤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林  麗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信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灃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羅 忠 義                                  

上   訴   人  羅 宏 濬        

              羅 宏 謙        

              羅 莉 莉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張簡勵如律師

              林 若 榆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 忠 文                                  

訴 訟代理 人  賴 政 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10月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4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訴外人羅進壽、羅楊錦惠（下合稱羅進壽2人）於民國62年間

    ，創立上訴人信灃公司（原名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該

    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每張100股），各股東持

    股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106年底至107年2月間

    ，羅進壽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60張

    ；羅楊錦惠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40

    張（下合稱系爭股票）贈與並背書轉讓予伊，另交付登載伊

    名義之股票20張（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

    ）。嗣伊於109年5月間將100股股票（股票號碼00-00-00000

    00）背書轉讓訴外人香港商捷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捷錫公

    司），尚持有1萬1,900股之股份，惟向信灃公司請求登記股

    東名簿遭拒絕。

  ㈡上訴人羅忠義以次4人（下合稱羅忠義4人）從未受讓信灃公

    司股票，竟以股票遺失為由，聲請公示催告及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109年度除字第65號除權判決（下稱除權判決），宣告

    遺失股票無效，致羅忠義4人形式上具有附表2「上訴人主張

    股東權不存在之股數」欄所示之股東權，信灃公司真實股權

    狀態及股票號碼應如附表3所示。

　㈢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依序對信灃公司6

    ,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並依

    公司法第164條規定，求為命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記載被上

    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新臺幣（下同）1,19

    0萬元之判決。

二、上訴人抗辯：

　㈠信灃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羅進壽，股東間之股份買賣，基於信

    賴及作業方便，均授權羅進壽處理股份交割事宜，並保管實

    體股票，各股東雖未持有股票，但可依匯款金流、繳納證券

    交易稅紀錄及股東名簿記載，確認股份交易是否完成。106

    年底至108年4月間，羅進壽2人在信灃公司股東名簿均未登

    載持股，無從將股權移轉予被上訴人。且被上訴人未證明股

    票背書轉讓之真實性，信灃公司乃拒絕其登記股東名簿之請

    求。

　㈡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因失智而受法院輔助宣告，無從為贈與

    背書轉讓股票等法律行為。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時，

    未主張其於死亡前2年內有贈與股票之事實。羅忠義4人因股

    票遺失，聲請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取得信灃公司股東權。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改判如其上揭聲

    明，理由如下：

　㈠羅進壽2人於62年創立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83年改名信

    灃公司，信灃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各股東持股

    如附表1所示。信灃公司現在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

    ：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

    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

　㈡信灃公司發行記名股票，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僅得依背書

    方式轉讓股票。系爭股票中羅進壽、羅楊錦惠名義之60張、

    40張股票，其背面「股票轉讓登記表」之「出讓人蓋章」欄

    ，分別蓋有羅進壽、羅楊錦惠印文，「受讓人蓋章」欄蓋有

    被上訴人印文，可見羅進壽2人業為背書轉讓，且由被上訴

    人取得持有該股票。上訴人未證明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至1

    07年2月間贈與股票，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所為，難認

    羅進壽於受輔助宣告前即因罹患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羅楊錦惠於

    106年下半年間反覆進出醫院、身體狀況不佳，亦難認其處

    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不具贈與股票之意識能力及行為能

    力。被上訴人另持有自己名義之信灃公司股票20張，背書轉

    讓其中100股予捷錫公司。則被上訴人計有信灃公司股份1萬

    1,900股，得據以請求信灃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持股記載登

    記及股款1,190萬元。

　㈢上訴人自承信灃公司股東間股權變動，均未依記名背書轉讓

    股票，則其等股權不發生轉讓之效力，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股

    權記載之變動，無從取代記名背書轉讓。羅忠義、羅莉莉持

    股仍與94年間發行實體股票之股數相同，依序為4,000股、4

    ,700股，羅宏濬、羅宏謙則無持股。而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

    程序，非對聲請人與申報權利人間之實體權利為裁判，羅忠

    義4人無從依除權判決，取得如附表2所示「現行股東名簿記

    載股數」欄之股東權。是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

    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

    存在。

　㈣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具獨立性及無因性，與

    其原因行為（債權行為），係兩個相互分離、性質不同之法

    律行為。信灃公司股東間縱有資金給付、繳納證券交易稅等

    行為，僅足證明股東間之股權買賣行為，至轉讓股份準物權

    行為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響，亦與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前

    有無爭執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真實性、歷年之交易歷程

    及信灃公司是否形成穩定之股權交易秩序無涉。被上訴人主

    張信灃公司持股數增加原因為贈與，與其於羅忠義、羅莉莉

    另案訴請確認股份買賣關係不存在事件（原法院109年度重

    上字第344號，下稱另案）中，主張係因與羅忠義、羅莉莉

    間5,000股、2,000股買賣行為，前後不一，不影響其記名背

    書受讓取得系爭股票之效力。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時

    ，未申報其於死亡前2年內贈與股票一事，亦與記名背書受

    讓取得系爭股票無涉。又另案未認定信灃公司各股東間股權

    轉讓行為之效力，原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20號判決與本件

    核屬二事。

　㈤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存在，及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請求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内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1,190萬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股票，應依法載明相關事項，由董事3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

    簽證後發行之，此觀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

    第1項、第162條規定自明。而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

    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條第1項本文復有明定。基此而論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之實體股票，除依法完成股票之印

    製簽證等程序，並須將該股票交付股東，始得謂為完成股票

    之發行程序（參照證券交易法第8條規定）。又股票係表彰

    股份之證權證券，股份非因股票之發行而創設。是因股份有

    限公司未將記名股票交付股東，致未完成發行程序，並不影

    響其股東之股份存在。倘無法定股份轉讓限制或禁止等情形

    ，股東自得出讓其股份，即依與受讓人間之意思表示合致作

    成轉讓行為，而不受公司法第164條規定之記名股票轉讓方

    式之規範。

　㈡綜觀另案判決認定股份買賣關係存在，及信灃公司股東名簿

    登載真實性之判決基礎；被上訴人自陳：羅進壽2人於106年

    年底至107年2月間，交付系爭股票100張及登載自己名義之

    股票20張（見原判決2頁8至14列）；證人翁玉玲於另案證述

    ：伊於信灃公司任職期間為掛名股東，102年離職，股票買

    賣都是羅進壽決定（見一審卷三48頁）各等語；且被上訴人

    於110年10月28日通知羅忠義、羅莉莉、羅玲玲之律師函載

    ：在其所有天母北路房屋，發現存放羅進壽2人所留下信灃

    公司94年印製之股票，戶名羅忠義、羅莉莉、羅進壽依序為

    40張、47張、39張（見一審卷二110至117頁）；依遠東國際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8年7月15日函內容（見一審卷一33

    、68至71、78至83頁），信灃公司係於94年間換發記名股票

    ，委託辦理記名實體股票簽證程序，並無關於該股票何時交

    付股東之記載各節，參互以考，似見信灃公司94年印製之記

    名股票，存放於原為羅進壽2人居住之上開房屋。倘若無訛

    ，信灃公司於印製該記名股票、完成簽證程序後，究竟有無

    交付各股東？兩造不爭執信灃公司於94年間已「發行」記名

    實體股票，是否僅對該公司印製實體股票經簽證完成之事實

    不爭執？上訴人就此抗辯：信灃公司各股東未持有實體股票

    ，是否全然無稽？均攸關信灃公司股東自94年以降之股份轉

    讓方式、效力，兩造之股份數，及股東名簿記載真實性之判

    斷，自應調查審認。

　㈢信灃公司股份總數為2萬7,000股，資本總額為2,700萬元，目

    前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

    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

    00股、捷錫公司100股，既為原審所認定。而原判決確認羅

    忠義4人對信灃公司合計1萬3,3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且命

    該公司應將股東名簿內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

    萬1,900股。果真如此，信灃公司各股東之持股分別為：羅

    忠義4人合計8,700股、被上訴人1萬1,900股、捷錫公司100

    股，即股份總數為2萬0,700股，顯與上開信灃公司發行股份

    總數不符，則其間差距6,300股緣由為何？被上訴人所增加

    之7,000股來自何處？影響確認羅忠義4人股東權存否範圍之

    認定，亦待釐清。

　㈣原審見未及此，逕以上開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復未說

    明上訴人上揭抗辯何以不足採之理由，自有不適用上開規定

    及說明意旨與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並屬判決不備理由。

　㈤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林  麗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91號

上   訴   人  信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灃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羅 忠 義                                  

上   訴   人  羅 宏 濬        

              羅 宏 謙        

              羅 莉 莉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張簡勵如律師

              林 若 榆律師

被  上訴  人  羅 忠 文                                  

訴 訟代理 人  賴 政 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訴外人羅進壽、羅楊錦惠（下合稱羅進壽2人）於民國62年間，創立上訴人信灃公司（原名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每張100股），各股東持股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106年底至107年2月間，羅進壽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60張；羅楊錦惠將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計4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贈與並背書轉讓予伊，另交付登載伊名義之股票20張（股票號碼00-00-0000000至00-00-0000000）。嗣伊於109年5月間將100股股票（股票號碼00-00-0000000）背書轉讓訴外人香港商捷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捷錫公司），尚持有1萬1,900股之股份，惟向信灃公司請求登記股東名簿遭拒絕。

  ㈡上訴人羅忠義以次4人（下合稱羅忠義4人）從未受讓信灃公司股票，竟以股票遺失為由，聲請公示催告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除字第65號除權判決（下稱除權判決），宣告遺失股票無效，致羅忠義4人形式上具有附表2「上訴人主張股東權不存在之股數」欄所示之股東權，信灃公司真實股權狀態及股票號碼應如附表3所示。

　㈢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依序對信灃公司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並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求為命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記載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新臺幣（下同）1,190萬元之判決。

二、上訴人抗辯：

　㈠信灃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羅進壽，股東間之股份買賣，基於信賴及作業方便，均授權羅進壽處理股份交割事宜，並保管實體股票，各股東雖未持有股票，但可依匯款金流、繳納證券交易稅紀錄及股東名簿記載，確認股份交易是否完成。106年底至108年4月間，羅進壽2人在信灃公司股東名簿均未登載持股，無從將股權移轉予被上訴人。且被上訴人未證明股票背書轉讓之真實性，信灃公司乃拒絕其登記股東名簿之請求。

　㈡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因失智而受法院輔助宣告，無從為贈與背書轉讓股票等法律行為。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時，未主張其於死亡前2年內有贈與股票之事實。羅忠義4人因股票遺失，聲請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取得信灃公司股東權。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改判如其上揭聲明，理由如下：

　㈠羅進壽2人於62年創立信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83年改名信灃公司，信灃公司於94年間發行記名實體股票，各股東持股如附表1所示。信灃公司現在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

　㈡信灃公司發行記名股票，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僅得依背書方式轉讓股票。系爭股票中羅進壽、羅楊錦惠名義之60張、40張股票，其背面「股票轉讓登記表」之「出讓人蓋章」欄，分別蓋有羅進壽、羅楊錦惠印文，「受讓人蓋章」欄蓋有被上訴人印文，可見羅進壽2人業為背書轉讓，且由被上訴人取得持有該股票。上訴人未證明羅進壽於106年下半年至107年2月間贈與股票，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所為，難認羅進壽於受輔助宣告前即因罹患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羅楊錦惠於106年下半年間反覆進出醫院、身體狀況不佳，亦難認其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不具贈與股票之意識能力及行為能力。被上訴人另持有自己名義之信灃公司股票20張，背書轉讓其中100股予捷錫公司。則被上訴人計有信灃公司股份1萬1,900股，得據以請求信灃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持股記載登記及股款1,190萬元。

　㈢上訴人自承信灃公司股東間股權變動，均未依記名背書轉讓股票，則其等股權不發生轉讓之效力，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股權記載之變動，無從取代記名背書轉讓。羅忠義、羅莉莉持股仍與94年間發行實體股票之股數相同，依序為4,000股、4,700股，羅宏濬、羅宏謙則無持股。而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程序，非對聲請人與申報權利人間之實體權利為裁判，羅忠義4人無從依除權判決，取得如附表2所示「現行股東名簿記載股數」欄之股東權。是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存在。

　㈣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具獨立性及無因性，與其原因行為（債權行為），係兩個相互分離、性質不同之法律行為。信灃公司股東間縱有資金給付、繳納證券交易稅等行為，僅足證明股東間之股權買賣行為，至轉讓股份準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響，亦與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前有無爭執信灃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真實性、歷年之交易歷程及信灃公司是否形成穩定之股權交易秩序無涉。被上訴人主張信灃公司持股數增加原因為贈與，與其於羅忠義、羅莉莉另案訴請確認股份買賣關係不存在事件（原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344號，下稱另案）中，主張係因與羅忠義、羅莉莉間5,000股、2,000股買賣行為，前後不一，不影響其記名背書受讓取得系爭股票之效力。被上訴人申報羅楊錦惠遺產時，未申報其於死亡前2年內贈與股票一事，亦與記名背書受讓取得系爭股票無涉。又另案未認定信灃公司各股東間股權轉讓行為之效力，原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20號判決與本件核屬二事。

　㈤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羅忠義、羅莉莉、羅宏濬、羅宏謙對信灃公司之6,200股、300股、3,400股、3,400股股東權不存在，及依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請求信灃公司將股東名簿内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股款1,190萬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股票，應依法載明相關事項，由董事3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此觀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1項、第162條規定自明。而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條第1項本文復有明定。基此而論，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記名之實體股票，除依法完成股票之印製簽證等程序，並須將該股票交付股東，始得謂為完成股票之發行程序（參照證券交易法第8條規定）。又股票係表彰股份之證權證券，股份非因股票之發行而創設。是因股份有限公司未將記名股票交付股東，致未完成發行程序，並不影響其股東之股份存在。倘無法定股份轉讓限制或禁止等情形，股東自得出讓其股份，即依與受讓人間之意思表示合致作成轉讓行為，而不受公司法第164條規定之記名股票轉讓方式之規範。

　㈡綜觀另案判決認定股份買賣關係存在，及信灃公司股東名簿登載真實性之判決基礎；被上訴人自陳：羅進壽2人於106年年底至107年2月間，交付系爭股票100張及登載自己名義之股票20張（見原判決2頁8至14列）；證人翁玉玲於另案證述：伊於信灃公司任職期間為掛名股東，102年離職，股票買賣都是羅進壽決定（見一審卷三48頁）各等語；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8日通知羅忠義、羅莉莉、羅玲玲之律師函載：在其所有天母北路房屋，發現存放羅進壽2人所留下信灃公司94年印製之股票，戶名羅忠義、羅莉莉、羅進壽依序為40張、47張、39張（見一審卷二110至117頁）；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8年7月15日函內容（見一審卷一33、68至71、78至83頁），信灃公司係於94年間換發記名股票，委託辦理記名實體股票簽證程序，並無關於該股票何時交付股東之記載各節，參互以考，似見信灃公司94年印製之記名股票，存放於原為羅進壽2人居住之上開房屋。倘若無訛，信灃公司於印製該記名股票、完成簽證程序後，究竟有無交付各股東？兩造不爭執信灃公司於94年間已「發行」記名實體股票，是否僅對該公司印製實體股票經簽證完成之事實不爭執？上訴人就此抗辯：信灃公司各股東未持有實體股票，是否全然無稽？均攸關信灃公司股東自94年以降之股份轉讓方式、效力，兩造之股份數，及股東名簿記載真實性之判斷，自應調查審認。

　㈢信灃公司股份總數為2萬7,000股，資本總額為2,700萬元，目前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股為：羅忠義1萬0,200股、羅莉莉5,000股、羅宏濬3,400股、羅宏謙3,400股、被上訴人4,900股、捷錫公司100股，既為原審所認定。而原判決確認羅忠義4人對信灃公司合計1萬3,300股之股東權不存在，且命該公司應將股東名簿內記載之被上訴人持股，變更登記為1萬1,900股。果真如此，信灃公司各股東之持股分別為：羅忠義4人合計8,700股、被上訴人1萬1,900股、捷錫公司100股，即股份總數為2萬0,700股，顯與上開信灃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不符，則其間差距6,300股緣由為何？被上訴人所增加之7,000股來自何處？影響確認羅忠義4人股東權存否範圍之認定，亦待釐清。

　㈣原審見未及此，逕以上開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復未說明上訴人上揭抗辯何以不足採之理由，自有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與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並屬判決不備理由。

　㈤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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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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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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